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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56         股票简称：慧球科技           编号：临 2015—029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

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名称：《沈阳市智慧沈北项目共建合同》(以下简称“《共

建合同》”)。 

 合同生效条件：《共建合同》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后生效。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共建合同》项下项目有利于公司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公司经营业绩，使得公司资本结构得到改善、

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保护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为公司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特别风险提示： 

智慧城市业务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巨大，公司目

前流动资金较少，难以大规模开展智慧城市业务。因此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向顾国平等九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643，835，616 股（含 643，

835，616 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35，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 24，123.39 万元用于智慧城市

研发与运营中心项目，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智慧城市业务的营运资金。但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尚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成功，公司将通过贷款、股东借款等

可行的融资方式解决项目资金，但可能对《共建合同》项下项目的实施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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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审议程序情况 

2015 年 5 月 13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签署沈阳市智慧沈北项目共建合同的议案》，同意公司与辽宁现

代通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通讯”）签署《沈阳市

智慧沈北项目共建合同》。 

上述议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共建合同》相关情况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政府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了公司为智慧

沈北项目 PPP 社会资本共建合作方，并决定由公司与沈阳市沈北新区人

民政府直属企业现代通讯组建项目合资公司承担实施智慧沈北项目投

资建设与运营。智慧沈北项目规划范围 9 平方公里，预计投资 15 亿元。

公司与现代通讯关于智慧沈北项目的合作主要分为项目建设、产权回购

与运营服务三个方面，合同总额 15 亿元人民币（具体金额以工程竣工

验收时的审计结算价格为依据）。 

（二）辽宁现代通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辽宁现代通讯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沈阳市沈北新区沈北路 76-28 号 

法定代表人：孟凡开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产业投资（法律法规禁止及应经审批而

未获批准的项目除外）；市政工程、土木工程；物业管

理；房屋租赁服务。 

成立日期：2010年 12 月 17 日 

股权结构：沈阳农业高新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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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通讯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沈阳市沈北新区人民政府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确定了公司为智慧

沈北项目 PPP 社会资本共建合作方，并决定由公司与沈阳市沈北新区人

民政府直属企业现代通讯组建项目合资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

承担实施智慧沈北项目投资建设与运营。智慧沈北项目规划范围 9 平方

公里，预计投资 15 亿元。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其中公司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4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90%；现代通讯以货币出资人民币 500 万元，

占注册资本的 10%。 

公司与现代通讯关于智慧沈北项目的合作主要分为项目建设、产

权回购与运营服务三个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1.项目建设。项目公司应按照政府有关规定及标准进行相关建设，

或以公开招标方式选定本项目工程承建分包商；现代通讯应为本项目招

标提供政府招标平台，并确保本项目招标组织工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本次项目的建设内容将由顶层设计、主体工程、ICT 基础设施、共性平

台、配套系统组成。 

2.产权回购。为把 9 平方公里的区域打造成一个有机的智慧城市

体系，项目公司将建设诸多智慧化模块。本项目分批竣工后，由沈北新

区人民政府指定机构根据项目立项时的可研报告为原则、后续双方认可

签订的建设合同中的标准为补充进行逐批验收，并对项目进行审计确定

竣工结算依据；验收合格后，现代通讯按合同约定分期向项目公司支付

相关资产的回购款，直至回购款全部结清，项目公司将资产所有权全部

移交现代通讯。 

3.运营服务。项目建成（竣工）后的运营方面，针对不同的部分

由多方各自承担运营责任，原则上，政府或现代通讯将运营公益、非盈

利的公共设施部分，项目公司将对除此之外的设施与服务部分整体统筹

运营，并承担运营成本，现代通讯应以特许经营权的形式授权项目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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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运营。运营期为自竣工之日起 10 年，项目公司在运营期内自负盈

亏。运营期结束后，项目公司需将运营权移交给现代通讯或其指定第三

方行使。 

项目总体分两期建设，一期建设金额 88,500万元，建设周期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二期建设金额 61,500 万元，建设周

期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项目总投资金额为 15 亿元（具体金额以工程竣工验收时的审计结

算价格为依据，以下简称结算价格），如项目公司在实际项目实施中发

生增减项，需取得双方书面认可，方可相应调整项目规模。双方约定回

购总金额为全部回购金额的加总（即项目总投资金额加上约定利润总

额），现代通讯将逐步对项目进行回购，即随着工程的逐批竣工并验收

合格，现代通讯也相应地逐批向项目公司回购所对应的项目所有权。每

次回购所需支付的回购金额为该批次工程所对应的建设投资资金加约

定利润。现代通讯拟支付给项目公司的款项，将通过沈阳市沈北新区人

大决议，并纳入财政预算，作为现代通讯向项目公司支付回购款的担保。

项目建设完毕后，由项目公司对部分项目实施特许经营。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共建合同》项下项目有利于公司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改善公司经

营业绩，使得公司资本结构得到改善、提升公司整体竞争力，保护公司

股东和债权人的共同利益，为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智慧城市业务属于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资金需求巨大，公司目

前流动资金较少，难以大规模开展智慧城市业务。因此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29 日披露了《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向顾国平等九名特定对

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股票的数量不超过 643，835，616 股（含 643，

835，616 股），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 235，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入 24，123.39 万元用于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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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与运营中心项目，剩余资金用于补充智慧城市业务的营运资金。但

本次非公开发行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尚存在一定

不确定性。如本次非公开发行未能成功，公司将通过贷款、股东借款等

可行的融资方式解决项目资金，但可能对《共建合同》项下项目的实施

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十四日 


